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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人的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 )
,

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要求的却与此并不相 同
,

该原则所强调的是

纠正错误只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允许 ; 并且
,

一般说来
,

纠正的只能是结果有利于被告人的错误
,

或者
,

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
,

对某些基于刑事犯罪而导致的错误
,

才可予 以纠正
。

我认为
,

应当在

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; 同时
,

也应该根据该原则的精神对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

作相应的改造
,

使其符合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所要求的一系列的规范
。

中国的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

蒋 立 山

从历史经验看
,

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的过程
,

转型秩序一般会呈现
“

先恶化
,

后改

善
”

的特征
。

几

公中民欢革开放初的 1980 年为起始点
,

以 2 0 5 0 年中国中期发展 目标的完成时间点为

终点
,

可以绘制一恨转型秩序演变轨迹的示意图
。

其中
,

1980 年至今为已证实的部分
,

即表现为
“

先恶化
”

的趋势
。

从现在至本世纪 2 0 50 年为未证实区域
,

能否在经历一个高风险阶段后出现
“

后

改善
”

的局面
, _

有待时间证实
。

中国 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高位风险阶段
,

面临着三种不确定的秩序前景
: (1) 通过包括法律

手段在内的综合性的风险治理
,

在 2 020 年左右
,

进人平稳快速协调发展的 良性状态 ; (2) 高位风

险因素暴发
,

导致社会总体性危机 ; (3) 虽无总体性的社会危机
,

但各种局部性危机接连出现
,

社

会动荡长期化
,

即落人所谓
“

拉美化
”

陷阱
。

避免后二种可能性
,

是近二十年中国法律改革和秩序

治理的主要任务
。

中国的法治发展
,

应该超越以
“

法律控权说
”

为代表的狭义法治观念
,

采用一种包含人人享有

平等人权
、

公民平等参与管理
、

民主
、

科学文明
、

公正和谐
、

可持续发展
、

和平
、

经济繁荣等广泛

社会 目标的
“

广义的法治发展战略
” 。

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
、

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目标

冲突
,

决定 了中国法治发展的三个阶段
。

一
、

经济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(1, 80 一 2 0 0 0 )
。

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 的矛盾 冲突及其权宜

性的解决
,

构成了制约法治发展的最基本因素
,

围绕经济体制问题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构建成为法治

发展的主要任务
。

在此阶段
,

虽然法律制度大体上建设起来
,

但 由于社会仍处于矛盾上升阶段
,

法

律运行机制也未 良好确立
,

法律制度的供给本身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秩序的生长
,

出现了所谓
“

有法

律无秩序
”

的现象
。

二
、

社会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(2 0 0 0 一 2 0 2 0 )
。

构建和谐社会 目标的提出
,

标志着中国开

始从经济发展优先战略向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向 本阶段以跨越
“

矛盾凸显期
”

的时期为历史使

命
,

法治建设以构建和谐社会
、

推进社会发展优先战略为核心
。

在此阶段
,

法治建设的核心是要建

立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和促进法律秩序的生长
。

三
、

政治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(2 0 20
一 2 0 5 0 )

。

如果到 2 0 2 0 年
,

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 目标

能够基本实现
,

按照一种合理的预期
,

中国将进入社会转型的矛盾下降阶段
。

此时
,

民众对国家的

信心大为增强
,

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大为提高
,

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性条件基本具备
。

如能适时

进人以政治发展为主导的阶段
,

以 自主渐进彻底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
,

法治发展也将转向围绕

政治体制建设这个中心
,

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将进人最后的完成时期
。

‘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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